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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工作人员
出差管理规定

根据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〈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〉的

通知》《财政部关于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结合本单位工作需要，特制定本规定：

第一条 出差经办人根据出差事由，提前 3 个工作日填

报因公出差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，按审批权限得到批准后方可

出差。

第二条 工作人员的出差审批，一般工作人员 5 个工作

日以内的出差由秘书长批准。一般工作人员 5 个工作日以上

的出差，以及秘书长、副理事长出差，由理事长批准。理事

长出差由秘书长核签。

第三条 出差人员的住宿费、交通费、伙食补助费等费

用，参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，按照差旅费标准

（见附件 2）执行，按出差的实际天数计算报销。

第四条 出差人员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出差任务或计划要

求，合理安排时间，认真完成任务。做好自我防护，注意饮

食安全、防盗、防火、防交通及其他意外。不得假借出差名

义游山玩水；不得向地方单位提出与工作无关的要求；不得

索要或变相索要礼物。未经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时、绕地、

易地。出差时间延长或其他调整的、发生退改签费用的，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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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时均需提交经秘书长签字批准的情况说明。完成出差任务

后，需填写出差报告。

第五条 出差经办人负责统一办理出差相关报销手续。

经办人填写差旅报销单（见附件 4）并签字，将收集、整理

的差旅费报销所需原始凭证附在后面，经会计负责审核，按

审批权限批准后，由出纳负责支付报销金额。

第六条 差旅费报销需要提交的材料，包括出差审批单、

差旅费报销单、机票行程单/车船票、住宿发票及出差报告。

参加会议/培训的，须附相应通知；邀请外单位专家执行出

差任务时，应附邀请函；洽谈业务，应在出差审批单中说明

情况；以及其他经批准可以报销的退改签等费用和需要提供

的情况说明。

第七条 财务部门须按出差申请单批准的时间和出差地

点及相关规定审核单据，报销差旅费用。未按照规定办理出

差手续者，不予报销差旅费。凡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，

超出规定开支的差旅费用部分由个人自理。其中：

凡报销单据与出差申请单不一致的，须注明原因经秘书

长批准后方可报销。遇有自晚 8 时至次日晨 7 时期间乘车时

间 6 小时以上或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，须注明原因经秘

书长批准后可乘坐并报销软卧车票。

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，应在出差申请单中

的“出差事由”一栏加以注明，由秘书长核签。财务部门按



3

出差天数扣除回家省亲办事的天数发放差旅补助。城市间交

通费报销金额按不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按规定乘坐

相应交通工具的票价核报。

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发票的，出差人员报销

时仅限于出差人员住在自己家里和出差地点为边远地区无

法取得住宿发票两种情况。由出差人做出书面说明并经秘书

长批准，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

参加会议、培训等已明确住宿费由会议或培训举办方承担的

情况除外。

本规定由基金会财务部负责解释。

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与此内容相关制度废止。


